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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近年在增加房屋供應方面已取得明顯進展：落成量從 2000 年後的低谷回升，公營房屋供應增加，公屋輪候

時間亦由高峰的 6.1 年回落至 4.7 年。然而，這些進展是以單位落成數量計算的，而非單位面積。事實上，平均

單位面積已經縮小，由 1995 年的 50.4 平方米跌至 2024 年的 37.2 平方米，為三十年以來最小。因此，僅以單位
數量計算會高估這些進展，本文稱之為「數量錯覺」。 

本研究利用 1995 至 2024 年間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居屋）及私人住宅按面積組別劃分的落成數據，估算各年度

的總樓面面積及平均單位面積。三類房屋的平均單位面積均下跌約四分之一至一半。2000 年僅約 4%新落成單位

面積小於 40 平方米，而 2024 年卻佔近半數（46%）。居屋的落差最為明顯：2024 年落成量相當於 2000 年的六

成（按單位數量計），但按樓面面積計僅及當年三成。適合家庭的單位（70 平方米或以上）更在絕對數量上減

少：私人住宅此類單位的落成量下跌 58%，由 2000–2004 年的 33,642 個減至 2020–2024 年的 14,187 個。 

住戶規模縮小在人均層面部分抵消了影響：以新落成單位估算，1995 年及 2024 年的人均樓面面積均約為 14 平
方米。但這並不代表單位數量足以衡量供應，因住戶規模本身亦部分受居住條件影響。單位縮小亦非單由城市密

度造成：香港新落成住宅平均約 37 平方米，只有東京（66 平方米）或英國（79 平方米）新建住宅的一半；而香

港新落成公屋（約 27 平方米）僅及新加坡新建公營房屋（約 80 平方米）的三分之一左右。 

這些發現對如何衡量及制定房屋供應目標具有直接意義。本研究認為房屋供應應同時以樓面面積（而非僅以單位

數量）衡量；資助出售（居屋）單位應透過提高最低面積及平均面積而建得更大；資助房屋的供應結構亦應進一

步轉向較大的資助置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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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香港已連續十五年被評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 1，

樓價中位數超過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十六倍，逾二十萬

人仍居於分間樓宇單位（劏房），公營房屋輪候時間

亦持續超過五年。黃唯一、牛致行與王柏林（2026）
的研究指出，自 2002 年以來，房屋負擔能力急劇惡
化，年輕一代面對的居住條件系統性地較上一代為差；

而居者有其屋計劃停建十四年，更令資助置業在社會

最需要的時候停頓。2 

房屋供應是香港房屋政策評估中的核心指標。面對上

述挑戰，政府的主要政策回應是增加房屋供應，並以

「加快建屋、增加供應」作為主要政策方向。現時官

方政策討論及進度匯報，主要以「落成單位數量」作

為衡量供應進展的核心指標；《長遠房屋策略》亦以

滾動式十年房屋供應目標作為主要政策框架，最新目

標為 42 萬個單位。按此框架觀察，近年房屋供應已
有改善：公營房屋供應逐步增加，公屋綜合輪候時間

由上任前高位的 6.1 年回落至 4.7 年，整體住宅落成
量亦較 2010 年代中期的低位有所增加。這些進展反
映政府在增加供應方面的努力已取得可觀成果，並為

下一階段的房屋政策奠定重要基礎。 

隨着供應逐步回升，香港房屋政策討論亦可以進入下

一階段：由單純關注「建多少」，進一步延伸至「建

成甚麼」。供應數量固然重要，但新增單位的面積、

戶型結構、家庭適切性，以及總新增居住空間，同樣

關乎房屋政策的實際成效。換言之，房屋供應不只是

數量問題，也是一個結構問題。若新增單位數量增加，

但平均面積下降、家庭型單位比例收縮，則供應回升

所代表的實際成效便需要更細緻地評估。 

本研究利用 1995 至 2024 年間公屋、居屋及私人住
宅按面積組別劃分的落成數據，估算各年度實際落成

的總樓面面積及平均單位面積，並比較「單位數量」

與「實際居住空間」兩種衡量方式之間的差異。研究

結果顯示，三類主要房屋供應均出現平均單位面積下

降的趨勢。這意味着，在評估供應是否充足時，單位

數量雖然重要，但仍需要與總新增樓面面積、平均單

位面積及家庭型單位比例等指標一併解讀。 

本研究將單位數量與實際居住空間之間的落差稱為

「數量錯覺」（quantity illusion）。以居屋為例，
2024 年落成量為 14,126 個單位，相當於 2000 年 
23,542 個單位的約六成；但按估算總居住空間計算，
2024 年只相當於 2000 年的約 30%。這顯示，若只
觀察單位數量，可能未能充分掌握供應變化的實質內

容。 

本研究有三大重點：第一，本文整理並比較 1995 至 
2024 年公屋、居屋及私人住宅的落成數量與面積變
化，補充現有以單位數量為主的供應分析。第二，本

文量化單位數量與總新增居住空間之間的差異，提出

在供應評估中加入樓面面積及戶型結構指標的必要性。

第三，本文分析家庭型單位供應變化，並討論其對家

庭形成、人口規劃及未來房屋供應目標設計的政策啟

示。 

2.  數據與方法 

本文分析基於 1995至 2024年間三十年的房屋落成
數據。公共租住房屋及資助出售房屋數據來自《香港

統計年刊》；私人住宅數據來自差餉物業估價署。³ 

為了估算總樓面面積，本文採用「面積組別中位點估

算法」。具體做法是：對於每個面積組別的落成數

據，先找出該組別的上限和下限，計算其中位數，再

乘以該組別的落成單位數，最後將所有組別的結果加

起來。這樣就可以為每一類房屋，計算出每年的總樓

面面積和平均單位面積。這個方法簡單，而且刻意做

得比較保守。它只依賴政府已經公布的面積組別數

據，不對組別內部的單位分布作任何額外假設。⁴   



愈建愈小：1995–2024 年香港新落成住宅單位面積變化  | 王柏林、歐煜陽、牛致行 |  2026 年 6 月 

3 

3.  三十年的房屋落成趨勢 

圖 1顯示，1995至 2024年間各類房屋的年度落成數
量變化。2000 年有高達 96,088 個單位落成。之後房
屋落成量從歷史高位持續下跌，到 2011 年跌至最低
點，當年只有 20,635個單位竣工。到 2024年，落成
量逐步回升至 47,347個單位，但仍遠遠低於 2000年
水平。過去三十年，香港合共建成了約 117萬個單位。
當中，公屋佔41%，私人住宅佔47%，居屋只佔12%。
值得留意的是，在 2002 至 2015 年的十四年間，當
中有八年完全沒有居屋推出。 

圖 2 顯示，同一時期估算的房屋落成總樓面面積。與
圖 1 比較，差別非常明顯。單位數量雖然已經恢復一
部分，但總樓面面積並沒有相應增加。1995 至 2004

年間，平均每年落成的總樓面面積約為 2,835,000 平
方米；到了 2005 至 2016 年間，卻急跌至約
1,209,000平方米，跌幅達 57%。2017至 2024年間
雖然回升至約 1,380,000 平方米，但仍然不足早期水
平的一半。 

比較兩個時期，可見端倪。2024 年有 47,347 個單位
落成，已經接近 1995 年的水平（52,048 個單位）。
但2024年落成的總樓面面積約為1,763,000平方米，
只相當於 1995 年 2,622,000 平方米的 67%，更只及
2000 年高峰 4,577,000 平方米的 39%。換句話說，
儘管單位數量已大致恢復，但實際居住空間卻大不如

前。 

 

圖 1: 1995–2024年按類別劃分的房屋落成總量

 
 
圖 2:  1995–2024年按類別劃分的估算落成總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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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屋：由家庭單位走向微型單位 

公屋的落成單位，明顯從較大的家庭單位轉向愈來愈

小的單位。圖 3 顯示了按單位大小類型劃分的落成量。
1995 年，兩房及三房單位合共佔落成量的 40%（即
14,559個單位中有5,767個），而小型單位只佔16%。
到了 2010 年，兩房及三房單位的合共比例跌至 13%。
而且，三房單位自 2009 年後，已經完全從新落成供
應中消失。 

2015 年房委會變更公屋分類機制，改以住戶人數（A
至 E 型）劃分，導致歷史數據難以直接比較。不過，

從新分類中可見，供四至五人居住的 D型單位，面積
只有 35至 36平方米，甚至比以往兩房單位組別的面
積中位數還要小。另一方面，供一至三人居住的 A 型
及 B型單位，主導了新的落成供應，在 2015至 2024
年間，每年佔落成量的 36%至 67%。 

這導致公屋的平均單位面積急劇下降：從 1995 年
40.2平方米，跌至 2024年的 26.7平方米，減少了三
分之一。換言之，2024 年興建 10,000 個公屋單位，
所提供的總居住空間，只相當於 1995 年大約 6,600
個單位。

 

圖 3: 1995–2024 年按單位類型劃分的公共租住房屋落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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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居屋/資助出售房屋：根本性的轉變 

居屋計劃的轉變最為明顯。供應實際上停頓了十四年：

2002年、2004年、2005年，以及 2011至 2015年
連續多年，都是零落成。當計劃重啟後，它的供應性

質已經徹底改變。 

在停建之前，居屋單位主要是家庭型單位。2000 年，
面積少於 40平方米的落成單位只佔 4.3%（即 23,542
個單位中的 1,020個）；絕大多數是 40至 69.9平方
米的家庭型單位。重啟之後，少於 40 平方米的單位
比例急劇上升：2016 年為 22.7%，2018 年為 58.1%，
2020 年為 81.3%，2024 年為 79.5%（即 14,126 個

單位中的 11,234 個）。估算的平均單位面積，從
2000年的 53.5平方米，跌至 2024年約 27平方米，
減少了大約一半。 

住宅面積的萎縮對整體居住空間造成顯著影響。2000
年，23,542個居屋單位提供了約 1,259,000平方米的
居住空間。到了 2024 年，14,126 個單位（相當於
2000 年的 60%）只提供約 384,000 平方米的居住空
間，也就是只有 2000 年水平的 30%。政府可以說居
屋落成量「恢復」了，若以實際樓面面積計算，生活

空間卻落後於從前。居屋已經從協助家庭置業，轉變

為提供進入物業市場的最低門檻。

圖 4:  1995–2024 年按面積劃分的居屋／資助出售房屋落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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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私人住宅：納米樓的興起 
私人住宅也經歷了結構性轉變。1995至 1999年間，
面積少於40平方米的單位只佔落成量14%，40至70
平方米的中型單位佔 62%，70 平方米或以上的單位
佔 24%。到了 2020至 2024年，少於 40平方米的單
位急升至 45%，中型單位下降至 40%，70 平方米或
以上的單位則跌至 15%。 

這一轉變被稱為「納米樓」現象。「納米樓」一詞約

在 2015 年左右出現，用來形容私人市場中實用面積
少於約 200平方呎（即 18.6平方米）的單位——比 

一個標準車位還小。代表例子包括堅尼地城和屯門一

些發展項目，當中一些單位面積只有 128平方呎。⁵ 

綜合圖 5與圖 6可見，私人住宅落成類別出現結構性
轉型。數據顯示兩項指標呈反向發展：少於 40 平方
米的單位比例，從 1995 年的 18%上升到 2024 年的
45%；70 平方米或以上的單位比例，則從 26%跌至
11%。這兩條線大約在 2015 年形成「死亡交叉」。
以絕對數量計，2000 至 2004 年間落成的 70 平方米
或以上單位為 33,642個，到 2020至 2024年間跌至
僅 14,187 個，跌幅達 58%。大型私人住宅單位已由
主流類型轉變為小眾奢侈的類型。

 

圖 5:  1995–2024 年按面積劃分的私人住宅落成量

圖 6:  1995–2024 年少於 40 平方米及 70 平方米或以上私人住宅落成量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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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數量錯覺：單位更多，居住空間更
少 

由於各類房屋的單位都在縮小，如果只看單位的數量

來衡量供應，會高估實際新增的居住空間。這就是本

文所說的「數量錯覺」。 

最明顯的例子來自居屋計劃。2000 年，23,542 個單
位提供約1,259,000平方米的總居住空間。到了2024
年，14,126個單位（相當於 2000年的 60%）卻只提
供 384,000平方米，即 2000年的 30%。只看單位數
量，會令人以為居屋計劃恢復了六成供應；但從樓面

面積來看，實際上還不到三分之一。 

公屋亦出現同樣情況。平均單位面積由 1995 年的
40.2平方米跌至2024年的26.7平方米，減少34%。
2024 年興建 10,000 個單位所提供的總居住空間，只
相當於 1995 年約 6,600 個單位。私人住宅亦類似：，
由於每個單位更小，即使單位落成量由 2005至 2014
年的低谷回升至 2020 至 2024 年水平，總樓面面積
並沒有按比例恢復。 

圖 7 整合了三類房屋的平均單位面積走勢，顯示各類
房屋正朝着愈來愈低的水平收縮。現時，公屋和居屋

的平均單位面積都在約 27平方米左右。1995年，三
類房屋的平均面積各有不同，從公屋的 40 平方米到
私樓的 61 平方米不等；但現在卻逐步收縮到上一代
的人會認為不足夠的水平。 

整體供應結構的演變，證實住宅面積萎縮的普遍情況。

圖 8 顯示所有落成單位合計後的平均單位面積，由
1995 年的 50.4 平方米下降至 2024 年的 37.2 平方
米，跌幅為 26%。以五年平均值來看，其下行軌跡極
為顯著：從 1995至 1999年的 50.7平方米，下跌至
2000至 2004年的 49.5平方米，2005至 2009年為
46.4平方米、2010至 2014年為 47.0平方米、2015
至 2019 年為 42.7 平方米，以及 2020 至 2024 年為
37.8 平方米。到了 2024 年，實用面積不足 40 平方
米之單位已佔據整體落成量的 46.5%；而在 2000 年，
這個比例只有 3.9%。此數據反映房屋供應正在經歷
全面的系統性轉變。

圖 7:  1995–2024 年按類別劃分的估算平均單位面積 

 
圖 8:  1995–2024 年所有落成住宅的整體平均單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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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住戶規模與人均居住面積 

評估單位面積萎縮的影響時，必須一併考慮住戶規模

的變動。過去三十年，香港平均住戶人數明顯下降。

住戶規模變小，理論上會部分抵消單位面積縮小對人

均居住面積的影響。香港平均住戶人數由 1995 年約 
3.6 人，下降至 2024 年約 2.6 人。若以同期新落成單
位的平均面積作粗略推算——1995 年為 50.4 平方米，
2024 年為 37.2 平方米——則人均面積分別約為 14.0 
平方米及 14.3 平方米。單從這個簡單模型計算，新
落成單位所代表的人均居住空間並沒有明顯下降。 

這一點值得重視，亦提醒我們不能只從單位面積本身

判斷居住條件變化。不過，平均住戶人數下降並不代

表以「落成單位數量」衡量房屋供應已經足夠。至少

有三點需要釐清。 

第一，住戶人數下降本身，並不等於住房需求萎縮。

住戶規模變小，固然與人口老化、婚育模式改變等因

素有關，但住房條件下降亦可能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香港生育率由 1995 年的 1.30 下降至 2024 年的 0.84；
同期，住房可負擔性亦持續惡化。HKFEI 早前公布有
關住房與人口的研究指出，居屋壓力會衍生遲婚、延

遲生育，以及減少多代同住等生活方式，影響家庭形

成。6 換言之，住戶規模下降不應被簡單理解為「香
港人不再需要較大單位」。相反，住戶人數下降本身

部分反映了市民成家、生育意願及多代同堂受到環境

限制的體現。當住房條件本身會影響住戶結構時，便

不能再用較小的住戶規模，反過來合理化單位供應的

面積變小。 

第二，單論平均人均面積容易掩蓋小規模住戶比例增

加所造成的影響。一人及二人住戶佔全港住戶比例，

由 1995 年約 31.8% 上升至 2024 年約 54.7%。這類
住戶自然會推高平均人均居住空間。例如，一名住戶

居於 27 平方米的居屋單位，統計上便是 27 平方米的
人均面積。但對有子女家庭、多代同住家庭，以及準

備成家的年輕住戶而言，計算方式完全不同。他們需

要的不是「平均而言足夠」的空間，而是能否找到足

以支持家庭生活的單位。 

第二，過度依賴平均人均面積作統計指標，容易掩蓋

小規模住戶比例增加所造成的影響。數據反映，一人

及二人住戶佔全港住戶比例，由 1995 年約 31.8% 上
升至 2024 年約 54.7%。這類住戶自然會推高平均人
均居住空間。例如，一名住戶居於 27 平方米的居屋
單位，統計上便是 27 平方米的人均面積。但對有子
女家庭、多代同住家庭，以及準備成家的年輕住戶而

言，計算方式完全不同。他們需要的不是「平均而言

足夠」的空間，而是能否找到足以支持家庭生活的單

位。 

不同居屋面積比例的變化清楚反映這一點。2000 年，
高達 95.7% 的居屋落成單位為 40 平方米或以上；到 
2024 年，則有 79.5% 的居屋落成單位不足 40 平方米。
換言之，平均人均空間即使大致穩定，也可能只是反

映已經形成的住戶結構，而未必反映那些本來需要較

大單位、但因住房條件限制而延遲或無法形成的家庭

需求。 

第三，房屋政策不應只回應今天的住戶結構，亦要為

未來家庭形成預留空間。這一點尤其重要，原因有三。 

1. 房屋供應有長期影響。 今日新建的單位，不
只是服務當前住戶，亦會影響下一代年輕人

日後成家、育兒及換樓的選擇。若新增供應

長期集中於細小單位，未來住戶所面對的選

擇便會被今天的新增供應所限制。 

2. 住房流動性有限，尤其是在資助出售房屋市
場。我們對居屋第二市場的研究顯示，轉售

限制、補地價要求、按揭限制，以及白表居

屋第二市場計劃限額等因素，均抑制流動性，

限制住戶在家庭需要改變時而換大單位的可

能性。 

在 2024 年，居屋第二市場錄得僅 4,435 宗
成交，推算流通率約為 1%；相比之下，私
人二手住宅市場錄得逾 36,000 宗成交，流通
率約為 2.2%。在 2010 年後樓市加辣措施推
出前，2006 至 2010 年私人住宅平均流通率
約為 7.1%。這種低流動率意味著，年輕住戶
不能假設自己在家庭需要改變時，可以輕易

在資助出售房屋體系內換較大單位。7 

3. 單位面積本身就是硬約束。 一個 27 平方米
的單位，不會因為家庭需要改變而變成適合

四人家庭長期居住的空間。若新增資助房屋

愈來愈集中於不適合有子女家庭居住的小型

單位，房屋制度便可能逐步收窄年輕人組織

家庭、養育子女及改善居住條件的實際可能

性。一個只按今天較小住戶規模設計的房屋

存量，未必能紓緩香港的人口問題，反而可

能進一步固化這些約束。 

因此，本文所說的「數量錯覺」，並不是指所有住戶

的人均居住空間都已經下降。本文的重點是：單位數

量本身不足以判斷房屋供應是否真正充足。較完整的

評估，至少需要同時觀察四項指標：落成單位數量、

總新增樓面面積、平均單位面積，以及家庭型單位比

例。住戶規模變化當然需要納入考慮，但它應與這些

指標一併解讀，而不應取代對實際供應面積及戶型結

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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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庭型房屋的消失 

在在公營和私營房屋中，適合家庭居住的單位（70
平方米或以上），不單比例下跌，連供應絕對數量也

在消失。 

私人市場方面，2020 至 2024 年間落成的 70 平方米
或以上單位只有 14,187個，比 2000至 2004年間的
33,642 個減少了 58%。這不是整體供應穩定下的比
例變化，而是家庭型房屋的新供應徹底崩塌。到了

2024 年，大型私人住宅單位只有 2,762 個，已經變
成一個奢侈的選擇。 

居屋的情況更嚴重。2002 年之前，絕大多數居屋單
位是 40至 69.9平方米，適合三至四人家庭居住。計
劃重啟之後，約 80%的單位少於 40 平方米，基本上
是一人或二人的入門單位。居屋已經從協助家庭置業，

變成進入物業市場的最低門檻。 

公屋方面，三房單位自 2009 年後已完全從新落成供
應中消失，兩房單位也大幅減少。新的落成供應以一

至三人單位為主。 

如果香港不興建適合家庭居住的戶型，就很難指望家

庭會形成。房屋愈來愈小，不單是負擔能力的問題，

也是人口問題。房屋供應危機與出生率下降，其實存

在因果關係。 

10.  國際比較：在全球住宅縮小趨勢中
的香港 

前文所顯示的單位面積縮小，並非香港獨有現象。近

年不少高密度、高房價城市的新建住宅都有縮小趨勢。

背後原因相當接近：土地稀缺、樓價按每平方米計持

續上升、發展商傾向以較小單位降低價格門檻，而政

策討論亦往往較重視「建成多少個單位」，而較少同

時衡量實際新增樓面面積。 

不過，國際比較亦顯示，單位縮小並不是高密度城市

規劃的必然結果。香港的特殊之處，不只是單位面積

正在下降，而是下降後的水平已明顯低於其他同樣高

密度、高成本的城市。換言之，香港不是單純「跟隨

全球趨勢」而已，它是在原本單位面積已偏小的基礎

上繼續縮小。相比其他富裕城市，香港的房屋面積仍

是偏小、甚至不適合作為家庭住房。 

在進行比較前，必須先說明一點：國際間並沒有完全

一致的「單位面積」定義。不同地方可能採用實用面

積、室內面積、專有面積或樓面面積；對露台、窗台、

公用空間及走廊的處理亦不相同。有些數字只涵蓋新

出售私人住宅，有些則包括所有房屋類型。因此，下

文比較不應被理解為精確排名，而應視為量級上的參

考。香港主要以實用面積為統計口徑，相對不少採用

較寬面積定義的地方而言，已屬較保守的計算方式。

因此，若作同類比較，香港單位偏小的程度未必被誇

大，反而可能被低估。 

在資料可得的情況下，本文盡量比較新建或近期落成

單位，而非整體既有住宅存量。原因是本文關注的是

新增供應的結構變化；新建單位面積，比整體存量平

均面積更能反映當前房屋政策、發展模式及市場取向。 

10.1 東亞高密度城市比較 
新加坡。 新加坡是香港最自然的比較對象之一。兩地
同樣土地有限、人口密度高，亦同樣有龐大的公共房

屋體系。然而，新加坡新建公共房屋的面積仍遠高於

香港。近年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預購組屋
（BTO）單位的平均面積約為 80 平方米。8 這已較 
1990 年代中期約 120 平方米的大型 HDB 單位明顯縮
小，但仍是香港 2024 年新落成公屋平均面積 26.7 平
方米及新落成居屋約 27 平方米的約三倍。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仍然維持以家庭型公共房屋作為

主流供應。標準四房 HDB 單位是新加坡最主要的供
應，佔總供應量的  46% ，2024 年新建面積約為 91.6 
平方米。9 從功能上看，這類單位相當於香港過去公

營房屋中供家庭居住的二房及三房單位；但在香港，

這類家庭型公營單位已在新增供應中大幅減少，甚至

逐漸消失。 

新加坡私人住宅市場亦有縮小趨勢，尤其是新建公寓

式單位（condominium）。資料顯示，郊區新建私人
住宅中位面積由 2007 年約 116 平方米下降至 2020 
年約 71 平方米。然而，即使經歷明顯縮小，新加坡
私人住宅的新供應面積仍高於香港 2024 年新落成私
人住宅平均面積。這說明，新加坡同樣面對土地和樓

價壓力，但其新增住房並未下降至香港目前的極低水

平。10 

東京。 東京常被視為全球緊湊型城市生活的代表，但
其新建住宅面積仍明顯大於香港。2021 至 2022 年，
首都圈新售公寓式住宅的平均專有面積約為 66 平方
米。這一水平已被日本業界形容為有紀錄以來偏低的

水平，並較過去二十年 70 多平方米的水平逐步下降。
11 

東京的趨勢與香港相似：70 平方米以下的新售分契
式住宅比例，由 2001 年約 23% 上升至 2021 年約 
48%。但兩者的差別在於「水平」而非「方向」。東
京所謂歷來偏小的新建住宅，平均仍約有 66 平方米，
大致相當於香港私人住宅過去一代的面積水平，亦接

近香港新落成資助出售單位面積的兩倍。東京當然存

在細小開放式公寓或單身公寓，但這些更多是市場底

部的特定產品；在香港，細小單位卻正逐漸成為新增

供應中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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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城市。 與香港毗鄰的深圳，提供了另一啟示。
深圳同樣面對高樓價、高人口密度及住房可負擔性壓

力；但早前研究顯示，深圳人均居住面積約為 28 平
方米，接近香港的兩倍。這說明，即使在高度城市化、

土地壓力極大的內地一線城市，住房面積亦未被壓縮

至香港目前的水平。 

本文不是要把深圳或其他內地城市視為住房模範，而

是觀察近年內地政策方向的變化，這是更為重要。

2025 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推動「好房子」相關住
宅標準，強調提升新建住宅的品質、舒適度及居住條

件，包括提高住宅層高、改善設計標準，以及要求較

低樓層以上住宅配置電梯等。這反映內地住房政策正

由過去單純追求供應量，逐步轉向強調居住改善面積

和質素。12 

相比之下，香港近年的最低面積要求仍較有限。例如，

26 平方米最低面積要求主要適用於部分政府賣地項
目及日後資助出售單位，尚未形成覆蓋整個房屋體系

的完整空間標準。內地政策近年轉向「好房子」和改

善型住房，與香港新增單位持續縮小形成對比。這一

對比提醒我們，住房面積下降不是由密度單獨決定，

而是深受政策目標、規管標準及供應評估方法影響。 

10.2 西方城市比較 
亞洲以外，英國是較合適的比較對象。英國長期被批

評為西歐新建住宅面積偏小的國家之一。按近期估算，

英格蘭新建住宅平均面積約為 79 平方米；13亦有分析

指出，英國近年新建住宅較 1970 年代興建的住宅細
約五分之一。即使如此，英國這類經常受到批評的新

建住宅，平均面積仍大約是香港 2024 年整體新落成
住宅平均面積 37.2 平方米的兩倍。 

若與土地限制較少的經濟體相比，差距更明顯。美國

新建住宅平均面積超過 200 平方米，澳洲新建住宅亦
超過 200 平方米。不過，這些數字通常包括獨立屋及
其他低密度住宅，反映的是完全不同的土地條件、城

市形態及居住偏好。因此，本文並不主張香港應以美

國或澳洲的住宅面積作為政策目標。對香港這類緊湊

城市而言，追求美澳式住宅面積既不現實，亦未必符

合城市發展需要。 

更有意義的比較是：即使是歐洲住宅面積較小、長期

受到批評的英國，其新建住宅平均面積仍約為香港的

兩倍。這說明香港目前的單位面積，已不只是「比低

密度國家小」，而是在與其他高房價、供應受限市場

比較時，仍然處於非常低的水平。 

英國經驗亦支持本文的方法論主張。正因為英國新建

住宅有縮小趨勢，當地後來引入全國住房空間標準

（Nationally Described Space Standard），按房間
數量及住戶人數訂定最低室內面積。例如，一房單位

的最低室內面積約為 37 至 50 平方米。相比之下，香

港現時 26 平方米的最低要求，不但低於英國一人住
宅最低標準的下限，而且適用範圍較窄，並未全面涵

蓋公屋及私人住宅發展。 

10.3 國際比較的啟示 
以上比較帶出三點啟示。 

第一，香港新落成住宅的面積，已明顯低於多個可比

城市。這不只包括美國、澳洲等低密度經濟體，也包

括新加坡、東京、深圳等與香港更接近的高密度、高

成本城市。換言之，香港單位偏小，不能簡單用「城

市密度高」或「土地有限」解釋。 

第二，單位縮小是一個國際共同趨勢。東京、新加坡

新售公寓式單位，以及英國新建住宅都曾出現面積下

降。這意味著，香港不能假設市場會自然逆轉細小單

位增加的趨勢。若供應目標仍主要以單位數量衡量，

市場和政策都可能繼續傾向生產較小單位。 

第三，部分城市之所以能夠限制或修正單位縮小趨勢，

靠的不是市場自發調整，而是政策介入。英國透過最

低住宅空間標準回應新建住宅縮小問題；內地近年透

過「好房子」政策提升新建住宅品質；新加坡則持續

以公共房屋體系提供主流家庭型單位。這些經驗說明，

若政府希望確保新增供應能支援家庭生活及長遠人口

需要，就不能只設定單位數量目標，也需要設定面積、

戶型及居住品質方面的標準。 

相比之下，香港現有政策工具仍然偏弱。現時最低面

積要求在與國際比較下是偏低，適用範圍亦有限。國

際經驗因此並沒有削弱本文的結論，反而令問題更加

清楚：即使放在全球最受空間限制的城市之中，香港

新建住宅面積仍屬異常偏小。若要更準確評估房屋供

應，香港需要由單純重視落成單位數量，轉向同時衡

量總新增樓面面積、平均單位面積及家庭型單位比例。 

城市／類別 
新建單位平

均面積約數 
統計口徑 

新加坡 — 新建預購組

屋 (BTO, 2024) 
80 m² 公營房屋，總樓

面面積 

新加坡 — 新建 4 房組

屋 (2024) 
92 m² 公營房屋，總樓

面面積 

新加坡 — 私人公寓 
(2020) 

71 m² 私人住宅，總樓

面面積 

東京 — 新建公寓

(2021-22) 
66 m² 私人住宅，總樓

面面積 

英國／英格蘭 — 新建

住宅 (2024) 
79 m² 全部住宅類型，

室內總面積 

香港 — 所有住宅落成

單位 (2024) 
37.2 m² 所有房屋類型，

實用面積 

香港 — 私人住宅

(2024) 
43 m² 所有房屋類型，

實用面積 

香港 — 公共租住房屋 
(2024) 

26.7 m² 公營房屋，實用

面積 

香港 — 居屋(2024)  27 m² 公營房屋，實用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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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結論與政策含義 

黃唯一、牛致行與王柏林的研究（2026）指出，香
港的住房難以負擔，年輕一代面對的居住條件比上一

代更差。14 本文進一步指出，問題不只是在於價格。
香港實際興建的房屋，已經發生根本改變。各類房屋

的單位都在縮小。單位數量造成了一種「數量錯覺」，

掩蓋了房屋供應的真實狀況，適合家庭居住的房屋正

從市場上消失。 

這些發現帶來了以下幾點政策涵義： 

第一：房屋供應應加入「新增面積」指標，不

應只以新增單位數量衡量 
《長遠房屋策略》及所有政府房屋報告，目前都只用

新增單位數量來衡量供應。導致了系統性進展錯覺，

一個 20平方米的納米單位，與一個 60平方米的家
庭單位，被同等計算。政府應該把總落成樓面面積列

為主要的供應指標，與單位數量並列。如果一早採用

這個做法，就能及早發現，甚至可以防止本文所提出

的單位縮小趨勢。 

第二：資助出售（居屋）單位應建得更大，同

時提高最低面積與平均面積 

2026/27年度起，資助出售（居屋）單位的 26平方
米最低實用面積是一個可行的下限，但仍然偏小，而

且單靠下限，可以靠興建清一色的最小單位達成。與

其將面積下限擴展至公屋或私人住宅（兩者的住戶結

構及取捨各有不同），政策重點應放在令居屋單位真

正適合家庭居住，並從兩方面入手：將居屋的法定最

低面積由 26平方米提高至約 36平方米，並為新建
居屋的平均面積訂立目標，提高約兩成（20%），與
政府《香港 2030+》規劃中假設平均單位面積提升一
至兩成的方向一致。較大、較適合家庭的居屋供應，

比起向所有房屋類型劃一施加面積下限，更有助支援

家庭形成。 

第三：負擔能力指標應納入單位面積 
《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中的負擔能力基準，使用了

400和 500平方呎的固定參考面積。但正如本文所記
錄，愈來愈多新增供應的面積，其實低於這些基準。

如果負擔能力分析仍然假設 400和 500平方呎為一個
標準面積的單位，到頭來只是在衡量一種市場上已經

不再提供的住房。未來做負擔能力研究時，應該把房

屋存量面積分布的變化也納入考慮。 

第四：資助房屋供應結構應進一步向資助置業

傾斜 
房委會已開始將公營房屋中出租與資助出售單位的規

劃比例，由七比三逐步調整至六比四。考慮到上文所

述居屋第二市場流通率偏低（約 1%），以及可負擔

置業對支援家庭形成的作用，本文建議可再進一步，

邁向出租與資助出售各佔一半（五比五）的比例。較

大的資助置業供應，可為年輕家庭提供更寬的置業入

口，並紓緩本文指出的向上流動樽頸。 

「數量錯覺」不單是一個衡量上的問題。它會直接影

響政策的判斷。當政策制定者看到單位數量上升，就

以為供應正在恢復，他們便不太願意採取更進取的干

預措施——但實際情況正正需要積極措施。先把衡量
準則弄清楚，是制定正確政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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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to 2024 Headline Findings on Demographics and 
 Household Resilience。本文使用 English Housing Survey 
 Appendix Table 1.6，按英格蘭住宅存量的面積組別變化，

 估算 2023 至 2024 年間新增住宅存量的面積分布。按 2024 
 年住宅存量減去 2023 年住宅存量計算，英格蘭住宅存量淨

 增加約 221,000 個單位。正增長主要集中於 70 至 89 平方

 米組別，另有少量集中於 50 至 69 平方米組別。若按面積

 組別中位點估算，正新增存量的平均面積約為 79 平方米。

 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數字應理解為根據住宅存量變化推算

 的估計值，而非官方直接公布的新建住宅平均面積；原因

 是部分面積組別在 2024 年相對 2023 年錄得負增長。 

14  同注 2。 


